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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關資源（如長照服務、社區支持團體等）之需求，屬同計畫之預防及延緩失能服務，雖有介

紹個案至社區據點參與運動課程等延緩失能活動，惟尚未有轉介成功的案例，復稱目前營養門診僅

有部分個案為醫師轉介，尚未與其他醫療職類（如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等）建立合作機制，經

函請檢討整合其他醫療專業人員及社區資源，協助長者獲得整合性與全面性照護之機會。據復：將

持續整合各級醫事機構、延緩失能方案研發單位及內容、營養諮詢服務及失智共照中心等各類轉介

服務資源，並編印成「花蓮縣長者預防及延緩失能轉介資源手冊」，廣為發送各服務據點及機關，

便於有效利用立即轉介，以確保長者獲得全面性的健康照護服務。 

4.社區營養服務區域普及程度不均，影響服務成效之完整性，允應積極擴大涵蓋範圍並提升服

務參與度：據 113年度整合性預防及延緩失能計畫期末成果報告書指出，團體營養教育計辦理 172

場次，新增之村里涵蓋率已達 18.60％，較年度目標值 7.00％增長，顯示花蓮縣在擴大營養教育之

地理覆蓋範圍有顯著成長。惟經分析 13個鄉鎮市社區營養服務村里涵蓋率（圖 2），介於 15.38％

至 100％間，其中富里鄉涵蓋率僅

為 15.38％，與豐濱鄉 100％差異

懸殊，另涵蓋率未及 50％之鄉鎮

市尚包含壽豐鄉、花蓮市、新城鄉、

及鳳林鎮，其涵蓋率分別為 46.67

％、36.36％、33.33％及 33.33％，

相對偏低。又豐濱鄉涵蓋率雖高，

惟其參加人數占該鄉 65 歲以上人

數比率僅 13.63％，經函請研議具

體可行改善方案，以提升計畫成

效。據復：114 年度擴大招募社區支援營養師 16 位，及召募合作長者照顧據點 110 處，實施營養

教育及飲食衛生輔導，將服務村里涵蓋率目標提升為 39.00％。 

（三）推動設置銀髮健身俱樂部強化長者健康促進服務，惟計畫執行與管理機制

尚有策進空間，允宜持續精進規範修訂及資訊揭露，以提升服務品質並保障銀髮族健

康權益。 

衛生局為提供社區銀髮族整合性多元運動健康促進服務，預防及延緩失能，爭取中央政府前瞻

基礎建設計畫—城鄉建設經費補助花蓮縣民間團體開辦銀髮健身俱樂部，每年並依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下稱國健署）核定之補助地方政府辦理銀髮健身俱樂部補助計畫申請作業須知（下稱補

圖 2 鄉鎮市社區營養服務村里涵蓋率 

 
資料來源：整理自花蓮縣衛生局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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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申請作業須知），訂定花蓮申請作業須知。截至 113年底止，已設立慈濟大學中央校區大喜館、

東華大學、想動愛樂活—碧雲莊銀髮健身俱樂部、勝安村活動中心及 9453銀髮健身俱樂部等 5處

據點，藉由在地化健身設施與課程資源，強化長者健康維持與自主生活能力。經查其計畫執行情形，

核有下列事項： 

1.補助計畫申請作業須知之修正未盡周延，允宜注意研謀改善：經查國健署 112年 1月（第 2

次）修正補助申請作業須知，於獎補助項目標準及經費編列原則項下，針對資本支出設施（備）費增

訂「本項經費編列購置之設施（備）與空間修繕項目，須於計畫第 1 年完成購置與修繕，否則不予

核銷撥款」之規定，並刪除「運動設施（備）於使用期間發生延長耐用年限、提升服務能量及效能之

重大修繕支出」規範，惟衛生局於 112 年 1 月第 2 次修正花蓮申請作業須知時，雖配合國健署增訂

第 1 年須完成購置與修繕之規定，惟未將運動設施（備）於使用期間發生延長耐用年限之重大修繕

內容併同刪除；另該局與花蓮縣瑞穗鄉農會簽訂 113年度開辦 9453銀髮健身俱樂部契約，其中規範

補捐助款項之執行，如因情事變更，致原核定經費項目不符實際需要，且未能依第一款規定辦理者，

補助單位應於計畫執行期限屆滿前一個月內函報經費變更，亦與花蓮申請作業須知中所載「應於計

畫執行期限屆滿前兩個月內函報」之規定不一致，經函請檢討改進。據復：將修正花蓮縣作業須知

內容，並於後續與瑞穗鄉農會簽訂 114年度營運計畫契約時，同步修正相關契約條文，以符規定。 

2.銀髮俱樂部網路公開資訊久未更新，無法傳達民眾正確資訊：經查該局自 110年起陸續補助

民間團體設立銀髮俱樂部，提供社區銀髮族多

元運動與健康促進服務，並於社區營養推廣中

心網站「花蓮動吃動吃生活 GO」專區公告相關

資訊（圖 3），包括各銀髮俱樂部據點之開放時

間及收費標準等內容，惟查該網站最近一次資

訊更新日期為 113 年 4 月 26 日，部分據點資

訊未更新，核與實際運作情形不符。例如：想

動愛樂活－碧雲莊銀髮健身俱樂部於每週一

至五均有開放及課程時段，惟網站並未揭示相

關內容；另 113 年度新增設之瑞穗鄉農會

「9453 銀髮健身俱樂部」據點資訊亦未列入

公告，影響民眾查詢與使用，未臻發揮網站即時傳遞訊息與服務引導之功能，經函請注意檢討改進。

據復：相關資訊已完成更新作業並上架公告。 

圖 3 銀髮俱樂部據點課程資訊 

 
資料來源：擷取自花蓮動吃動吃生活 GO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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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部分據點未依規定格式提送成果報告，或報告內容重複沿用，報告提送作業流於形式：依花

蓮申請作業須知規定，執行單位應依限分別函送 111 至 113 年度期末成果報告至衛生局審（備）

查，並應依指定格式撰寫，內容包括：壹、前言及目的；貳、計畫目標；參、實施策略及方法；肆、

執行報表；伍、檢討與修正；陸、結論與建議；柒、附錄等章節。惟抽核東華大學及花蓮市碧雲莊

社區發展協會辦理之銀髮健身俱樂部 112 及 113 年度期末成果報告，發現東華大學連續兩年之成

果報告均未依規定格式完整呈現，缺漏「檢討與修正」及「結論與建議」等章節。另碧雲莊社區發

展協會所提之成果報告，於結論與建議部分之建議內容文字在 112及 113年度完全重複，顯未依當

年度執行實況提出具體建議，成果報告內容流於形式，經函請加強督導據點報告提送情形並妥謀改

善。據復：未來將針對新布建據點加強輔導，督促依規定格式及內容填報，以提升計畫執行成效之

呈現。 

（四）推動長照 2.0 整合型服務涵蓋社區、居家與住宿照顧，服務體系逐步建

構，惟部分機構評鑑與稽查結果未符預期，亟待強化營運督導與品質管理，以提升服

務效能與確保長照品質穩定發展。 

衛生局為因應失能、失智人口增加所衍生之長照需求，提供從支持家庭、居家、社區到住宿式

照顧多元連續服務，建立以社區為基礎之長照服務體系，辦理花蓮縣長照 2.0 整合型計畫，截至

113年底止，計有 18家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42家居家服務長照機構、18家日間照顧中心（含小

規模多機能）及 21 間家庭托顧特約單位。經查 42 家居家服務長照機構中，40 家已簽訂特約，包

含 36間居家式及 4間綜合式長期照顧機構，該局於 112及 113年度共辦理 29家機構、計 36次評

鑑作業。然查部分機構於首次評鑑即未達標，如花蓮縣私立北安居家長照機構等共 9家機構，且其

中部分機構於隔年複評時仍未合格，如花蓮縣私立北安居家長照機構及昭明亞特運動休閒科技有

限公司附設之花蓮縣私立平安居家長照機構等 2家，評鑑結果未達預期水準，顯示在機構管理與服

務品質方面仍有顯著改善空間。另依 112及 113年長照機構稽查紀錄顯示，部分機構存有紙本服務

紀錄與照管系統登載內容不一致，或照顧計畫異動未簽訂附約等情事，且於隔年再次稽核時仍有相

同缺失，如佳愛科技居家照護有限公司附設花蓮縣私立一鍵通居家長照機構及花蓮縣私立佑安居

家長照機構等，顯示上述機構對於稽查缺失未能確實改善，經函請加強督導機制並研擬具體改善策

略。據復：於 114年增加輔導訪查次數，除個案服務管理至少查核 2次，其餘指標至少 1次外，針

對 3項小項指標（含）以上不符合、最近 1次評鑑結果改善情形不符合及違反法規令限期改善者，

辦理複查作業；倘複查結果仍不符合者，除依規定處辦外，將列入加強輔導機構名單，增加查核次

數。另增設督導考核半年報，並加強機構內部管理。 


